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
关于认真落实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

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

国粮办粮〔2021〕10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（粮食局）：

修订后的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40 号，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取消了粮食收购资格许可。为进一步加强粮

食收购管理和服务，规范粮食收购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认识。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，

粮食市场主体更为多元，粮食购销活动更加活跃，粮食收购更

趋均衡化、常态化。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，是顺应粮食购销

形势新变化、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要求的重要举措。要充

分认识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，准确把握改革精神及现实要求，

切实增强市场理念和法治思维，着力营造公开透明、规范有序

的市场环境。

二、严禁变相审批。《条例》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施行后，

要不折不扣落实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相关规定，不得“明放



暗不放”，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变相搞收购许可，不得

以备案之名行审批之实。

三、规范备案管理。《条例》规定，粮食收购企业应向收

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企业名称、

地址、负责人以及仓储设施等信息。要加强统筹指导，坚持公

开透明、灵活高效、便民利企的原则，结合实际采取信函、传

真、电子邮件、网上提报等多种方式，做好备案及备案变更工

作。要加强宣传引导，帮助企业尽快了解政策变化、熟悉备案

要求。要推动信息共享，加强社会监督，确保备案工作有序开

展。

四、优化收购服务。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
在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后，创新服务方式、提高服务效能，

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，持续提升为农为企服务水平。要加强

市场监测预警，密切跟踪收购形势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引导

售粮主体均衡有序卖粮、收购企业合理把握收购节奏，确保粮

食市场平稳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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